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大 111 速偵 91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彭○志 聲請簡易判決

大 111 速偵 91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張○中 緩起訴處分

仁 111 毒偵 1783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呂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行 111 毒偵 18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葉○舜 起訴

孝 111 毒偵 8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李○毅 不起訴處分

良 111 偵 11838 洗錢防制法 板橋分局 李○輯 起訴

良 111 偵 12366 洗錢防制法 瑞芳分局 李○輯 起訴

良 111 偵 12733 洗錢防制法 善化分局 李○輯 起訴

孟 111 偵 1738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靖○豐 起訴

宜 111 偵 6904 竊盜 竹東分局 吳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1 偵 7899 竊盜 新湖分局 徐○森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1 偵 8554 交通過失傷害 竹北分局 何○章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1561 竊盜 新埔分局 吳○嬌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2188 竊盜 竹北分局 蔡○中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1 偵 13145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張○承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4812 竊盜 新湖分局 余○唐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1 偵 15052 詐欺 楊梅分局 魏○君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5451 詐欺 土城分局 魏○君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6141 竊盜 臺灣高檢 吳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1 偵 16267 詐欺 芳苑分局 魏○君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6543 詐欺 鳳山分局 魏○君 不起訴處分

宜 111 偵 16709 竊盜 桃園分局 余○唐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11 偵 10141 詐欺 竹市少隊 陳○宏 起訴

時 111 偵 163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劉○維 緩起訴處分

時 111 偵 1640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徐○相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11 偵 16771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黃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專 111 偵 17370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顧○恆 不起訴處分

博 111 偵 2724 乘機性交 新湖分局 潘○恩 不起訴處分

博 111 偵 2724 乘機性交 新湖分局 黃○霖 不起訴處分

博 111 偵 15106 洗錢防制法 竹二分局 高○呈 起訴

博 111 偵 16638 侵占 竹三分局 陳○祥 不起訴處分

博 111 偵 16734 洗錢防制法 高市刑大 彭○賢 不起訴處分

博 111 偵 16860 妨害名譽 竹北分局 莊○曦 不起訴處分

貴 111 偵 1737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劉○華 起訴

廉 111 毒偵 188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柯○元 不起訴處分

愛 111 偵 16456 妨害自由 簽○ 許○綺 不起訴處分

愛 111 偵 17360 侵占 竹一分局 許○欣 不起訴處分

新 111 偵 15979 洗錢防制法 板橋分局 陳○宇 起訴

新 111 偵 15979 洗錢防制法 板橋分局 陳○元 起訴

新 111 速偵 917 竊盜 保二三01 李○多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11 速偵 918 詐欺 竹二分局 李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11 選偵 55 妨害投票 新埔分局 黃○淇 不起訴處分

新 111 選偵 55 妨害投票 新埔分局 葉○文 不起訴處分

溫 111 偵 15173 洗錢防制法 平鎮分局 徐○文 起訴

義 111 偵 13066 詐欺 文山一局 簡○妤 不起訴處分

義 111 偵 13363 詐欺 平鎮分局 簡○妤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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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111 偵 15273 詐欺 楠梓分局 簡○妤 不起訴處分

義 111 偵 16934 詐欺 小港分局 簡○妤 不起訴處分

道 111 速偵 9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胡○良 聲請簡易判決

儉 111 偵 12347 洗錢防制法 霧峰分局 彭○程 不起訴處分

儉 111 偵 13765 毀棄損壞 板橋分局 黃○蔭 不起訴處分

儉 111 偵 13765 毀棄損壞 板橋分局 張○生 不起訴處分

學 111 偵 8740 竊盜 竹一分局 李○鈺 不起訴處分

學 111 偵 9541 交通過失傷害 竹東分局 陳○輝 不起訴處分

學 111 偵 11600 洗錢防制法 基四分局 湯○山 聲請簡易判決

學 111 偵 12500 洗錢防制法 大溪分局 黃○祐 起訴

學 111 偵 13047 交通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呂○菱 不起訴處分

學 111 偵 13954 竊盜 竹三分局 張○志 不起訴處分

學 111 偵 15729 毀棄損壞 竹三分局 何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學 111 偵 15881 詐欺 新湖分局 劉○芬 不起訴處分

樸 111 毒偵 1782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曾○志 追加起訴


